
东兰水厂零星改造工程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发包人）：东兰鹏华水业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东兰水厂零星改造工程合同

甲方（发包人）：东兰鹏华水业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工程概况

1.1工程名称：东兰水厂零星改造工程
1.2工程地点：本项目位于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切学乡切亨村。
1.3承包范围：

一、水源改造工程
（一）清理泉眼周边方圆约15m范围内杂物，并对地面进行硬化处理，减少周边环境对泉眼的污染。
（二）在泉眼房内增加通风、紫外灯照射杀菌设施；泉眼房底铺设石英砂，增强对原水杂质的物理过滤。
（三）对泉眼房、集水沟、沉淀池、蓄水池内壁进行贴砖处理，便于日常彻底清洁，破坏细菌滋生环境。同时在蓄水池内部安装浸没式紫外杀菌灯。
（四）集水沟、沉淀池、蓄水池盖板改为不锈钢密封盖板（带锁止机构和呼吸器），避免空气环境中的细菌进入。
（五）沉淀池、蓄水池相关进出水管道改为食品级不锈钢材质（内壁更光滑，细菌滋生概率更低），并增加排空阀、溢流管、上人爬梯等设施，便于日常清洗。
    二、厂房发光字制作安装
    采用正发光白色亚克力发光字，安装于工厂大门入口处厂房外立面，色温6500K，行楷字体，字体高度约1.2米。
    三、上述所有工程包工包料、包深化设计，以及为了实现上述功能和构件、设施正常使用的一切措施和费用（如电箱、开关、电缆、高空作业车、人工转运费、有限空间作业措施、相关安全措施及所有辅助材料和措施等）。
1.4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施工。 

1.5工期：45个日历天（实际开工日期以开工令为准）。

1.6工程质量：合格

1.7合同价款：含税工程总造价 ¥   ；（人民币大写）：   。合同采用固定总价合同。

第2条 甲方工作

　  2.1开工前3天，向乙方进行现场交底。

2.2对工程质量、进度进行监督检查，办理验收、变更和其他事宜。

第3条 乙方工作
3.1参加甲方组织的施工图纸或作法说明的现场交底，拟定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交甲方审定。

3.2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安全操作规程、防火安全规定、环境保护规定。严格按照图纸或作法说明进行施工，做好各项质量检查记录。参加竣工验收，编制工程结算。

第4条 关于工期的约定
　　4.1甲方要求比合同约定的工期提前竣工时，应征得乙方同意，但费用不再增加。 
　　4.2因甲方未按约定完成工作，影响工期，工期顺延。

第5条 关于工程进度款及结算的约定
　　5.1本合同采用固定总价合同；

5.2付款方式：

①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的97%；

②合同金额的3%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两年）满后无息支付。

5.3乙方在领取工程款时需提供工程全款的合法发票。
5.4乙方指定的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5.5乙方开户银行、账号等如有变更，应在本合同规定的付款前，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如乙方未按本合同通知而使甲方遭受损失的，应予以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向第三方索赔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调查费、执行费等）。
第6条 有关安全生产和防火的约定
6.1乙方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建筑安装工人安全操作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其它相关的法规、规范。
　　6.2如乙方违反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消防条例和防火设计规范，导致发生安全或火灾事故，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7条 竣工验收

　　7.1工程具备以下条件的，承包人可以申请竣工验收：

　　①除发包人同意的甩项工作和缺陷修补工作外，合同范围内的全部工程以及有关工作，包括合同要求的试验、试运行以及检验均已完成，并符合合同要求；

②已按合同约定编制了甩项工作和缺陷修补工作清单以及相应的施工计划；

③已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和份数备齐竣工资料。
　　7.2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后21天内，承包人应按工程竣工验收的有关规定和专用条款的约定向甲方申请竣工验收并提供竣工资料（如项目经理任命通知书、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施工质量技术交底、施工日志、各种验收记录表和检测报告、工程变更资料、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报告、竣工图纸等）。

第8条 违约责任

8.1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条款的，构成违约。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合同总金额的20%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所有实际损失。

8.2乙方无正当理由造成工作延期完成，每逾期10日，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如违约金的数额累计达到本合同总价款的10%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返还所有已从甲方收到的价款、费用，并按合同总价款的20%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由此给甲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且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的，乙方应对不足部分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8.3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已接收的工程存在缺陷或损坏的，应通知乙方予以修复，乙方应在1日内安排人员进行修复。情况紧急必须立即修复缺陷或损坏的，乙方应在2小时内到达工程现场并修复缺陷或损坏。乙方拒绝修复或未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完成修复，甲方有权自行修复或委托第三方修复，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第9条 争议或纠纷处理
　　9.1本合同在履行期间，双方发生争议时，在不影响工程进度的前提下，双方可采取协商解决或请有关部门进行调解，协商解决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10条 附则
　　10.1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
　　10.2本合同履行完成后自动终止。
10.3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友好协商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附件、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内容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附件1：报价清单
	甲方：东兰鹏华水业有限公司
	乙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纳税识别号： 
	纳税识别号：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送达地址： 
	送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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